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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BB_BA_E7_c56_646663.htm 党和国家提出了加快

城市化进程、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思想，而基建

投资的有效扩大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力量，这也正是建

筑业发展最有用武之地的时机。因此当前我国建筑业正处在

由主导产业向支柱型产业发展的历史性阶段，面临着一个可

持续发展的良好机遇。但是面对机遇，面对入世，面对市场

环境，我国建筑业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建筑市场发育不完善

、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明显、

市场管理理念落后，尤其在工程造价管理方面表现的尤为深

刻，为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一、我国工程造价

管理现状分析来源：www.examda.com(一)理论滞后认识缺位

。纵观我国的工程造价管理之现状，无论在管理的理念上，

管理的模式上，均跟不上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要求。其显著

地体现在政府部门和管理人员在考核工程项目成效时，往往

比较注重强调工程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因素，而忽视或偏废工

程造价的管理和考核。在理论上也较少以经济的眼光从成本

构成的角度来探索工程造价和质量、安全的相关问题和相关

关系。以至于近乎形成传统的惯例，即政府只着重考核行业

管理部门和项目业主在工程质量和安全方面的作为与否，对

工程造价是否浪费，经济成本是否合理等方面却缺少思考，

也没有制定相应责任和义务的考核制度。对工程造价管理的

重要性仍然缺乏必要的认识和深层次的理解，在理论探索上

也相当滞后。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出现了简单化走极端的做



法，甚至出现了不要计价依据，不要定额标准放任自流的极

端自由主义和紧紧抱住前苏联的造价管理模式不放的因循守

旧主义这两个极端，形成了与我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城市化

建设强烈的反差。来源：www.examda.com(二)投资浪费造价

失控。在项目建设上，有一个怪圈在建筑界几乎到了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的地步，这个怪圈就是"三超"现象，即"结算"

超"预算"，"预算"超"概算"，"概算"超"估算"。这是工程投资浪

费和造价失控的最直观表现，其后果是给国家经济建设和城

市化进程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的

。 (三)缺少手段以编代管。39j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出台一个

专门针对工程造价的管理的法律法规。所采用的造价管理模

式基本上是"以编代管"，即造价管理部门对工程造价的管理

主要只是负责编制工程造价计价依据，编完了也就完事了。

至于其具体的执行情况如何，是否符合市场水平等就不得而

知了，使得工程造价的管理部门对工程造价管理只是停留在

编制定额、发布信息的层次上，因而无法实施有效的全方位

管理。 (四)职能不清执法无据。在工程造价领域，除了"三超"

怪圈外，还有一个怪圈就是职责不清，多头管理，政出多门

。就目前而言，牵涉工程造价管理的部门就有建设、审计、

财政、计划等部门。仅以办理工程造价咨询资质为例，如某

人要开办一个工程造价咨询单位以开展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则分别要到建设、审计、财政、计划四部门办理相应资质证

书，以致出现"一项工作"、"四个资质"、"四本证书"的怪事。

多头管理一方面造成了管理力量的分散，另一方面又造成了

管理的错位、越位、缺位。表面上的你管我管大家管，似乎

非常重视，实际上是导致了管理机构重叠设置，人员重复配



置，政策上相互扯皮、各搞一套，管理上混乱，管理效率低

下和社会资源浪费的结果。并进而导致了工程造价管理立法

的艰难和立法的滞后。而立法的滞后又反过来导致部门之争

愈演愈烈，几乎达到了不堪回首的地步。来源

：www.examda.com(五)越位错位失去监督。政府部门的多头

管理不仅体现在对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资质管理上，更令人

担忧的是在具体工程项目的审查上出现了越位和错位。 政府

部门直接审查模式跨越了工程造价一般应先由工程造价咨询

单位先行审查这一程序；直接介入到了本应由工程造价中介

咨询单位站位的位置上，让自己从"裁判员"直接变成了"运动

员"!工程造价一般应由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先行审查，政府部门

实施监督的这一"做"与"管"，"实施"与"监督"相分离的原则，

导致监督失控。如此这般的身份置换其弊端之一是严重干扰

了工程造价咨询市场的发育，打乱了工程造价咨询市场秩序

，阻碍了中介咨询单位的发展壮大。其弊端之二是监督机制

失去作用，因为政府部门直接介入本应由造价中介咨询单位

完成的工作，那么又有谁来监督政府部门的行为呢?从这个意

义上说，不仅政府给予他们的监督权无形的灭失了，而且长

期下去，没有监督的工程造价审查，将会进一步导致造价管

理的失控，甚至滋生腐败，使国家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 二

、关于建立工程造价有效管理制约机制的思考和建议 (一)加

强宣传提高认识。首先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自

身对工程造价管理的作用和地位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加以

宣传和贯彻。 1、要充分认识到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价格行

为是一切经济行为的核心，价格关系是一切经济利益关系的

焦点。在建设市场和招标投标中，工程造价(价格)理应是项



目业主和承包商经济利益关系的焦点和两者一切经济行为的

核心，进而工程造价(价格)机制也是建设市场中最重要的机

制，并应充分发挥好它的作用。 2、要充分认识工程造价管

理工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

手段，是维护和规范建设市场秩序的需要，是保证工程质量

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需要，是维护建设各方合法权益的需

要，是进一步促进工程造价咨询业发展的需要，是应对入世

面对挑战的需要。采集者退散3、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建设工程

造价管理是保护招投标成果和防治腐败的需要。在招投标中

，还存在着投标人相互串标，哄抬标价，私下分赃；业主与

投标人串通一气搞假招标或者业主暗示个别投标人先行采用

大幅度降低报价以取得中标，而后利用设计变更等方法来改

变原有报价，达到变相由业主指定承包商，并从中获得回扣

等问题。甚至出现承包商和业主单位、设计单位同流合污侵

吞国家和集体财产的腐败现象产生。而这些问题的核心目标

就是要达到变更调整工程造价的目的，特别是采用"无标底"

一一工程量清单报价后，现行计价依据不再对承包商报价产

生作用，易出现变更部分的造价由承包商和业主说了算的问

题，从而使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和再等部门失去对造价的监督

和控制，造成国有和集体投资项目的成本增大，甚至超出按

现行有关计价依据计算的工程造价。出现肥了个人，损了国

家和集体的腐败现象。因而加强建设工程造价的管理是保护

招投标的成果和防治腐败的迫切需要。 基于在这样的一个认

识基础上，进一步统一认识，加强宣传，找准我国工程造价

管理的定位、作用再管理模式，循序渐进的探索出一条适合

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造价管理新路子。 (二)纳入程序强



化管理。就实施阶段而言，应着重从纳入程序和强化管理两

个方面建立起工程造价管理的有效制约机制，当然项目前期

的工程造价管理也可以依此思路而行。 1、纳入程序。就是

指工程造价管理工作应紧紧围绕招标投标、合同签定、竣工

结算办理这三个环节来展开。通过对招标投标这一源头的管

理，去除因工程造价管理缺位而带来的诸多不足，同时通过

对合同签订和结算办理的管理，达到在实施阶段形成"全过程

、全方位和动态工程造价管理"的效果。www.Ｅxamda.CoM考

试就到百考试题2、强化管理。针对实施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

，首先是要在项目实施阶段建立起"一确认"、"二备案"制度

。"一确认"就是指对招投标文件中有关工程造价计价条款的

审查确认。"二备案"就是指实施对中标报价和竣工结算价的

备案制度。通过"一确认"、"二备案"制度，使得工程造价形成

环环相连，环环相扣，各部门协同的紧密型、闭合型管理。

3、建立工程造价责任追究制度。明确项目业主、施工、设计

单位、造价咨询单位和涉及工程造价的政府各部门的相关责

任和义务，建立起责任和权力对等的工程造价管理制约机制

和责任追究制度。 4、建立举报制度。实行对违反工程造价

管理程序和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用社会的力量来参与政府

对工程造价的管理和监督。 (三)加强立法明确职责。市场经

济是法制经济，市场中的一切行为最终都要通过法律来约束

和规范。建设市场也一样，就目前而言，招标投标、工程质

量等均有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唯独工程造价方面尚未立法。

而工程造价管理中存在的诸如职责不清、多头管理、投资浪

费、造价失控、越位错位、失去监督等问题都需要通过法律

来理)l顶，来规范。因此，加强工程造价管理的立法，明确建



设市场各主体和相关各部门的相应权利和义务，已迫在眉睫

。只有从立法上将工程造价管理纳入基本建设程序，建立起

相应的工程造价审查制度，确认和备案制度及造价违法举报

制度。明确工程造价管理机构的职能，理顺各部门之间的相

互关系，充分发挥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中介作用和各政府相

关部门实施造价监督的监督作用，那么我国的工程造价管理

才会真正走上正轨，并在工程建设领域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

用。相关推荐：我国工程价格形式改革探讨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